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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 南 省 教 育 厅
云教函〔2017〕175 号

云南省教育厅关于举办中小学幼儿园

教师微课程制作大赛的通知

各州、市教育局，省属中小学、幼儿园：

为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，巩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应

用能力提升工程培训成效，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，

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，经研究，决定举办云南省中小学幼

儿园教师微课程（简称微课）制作大赛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赛对象

全省基础教育学校教师、专兼职教科研人员、电教工作者。

二、参赛内容

幼儿园：幼儿活动。

小学：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品德与生活（社会）、科学、信

息技术、综合实践活动、音乐、体育、美术。

初中、高中：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思想品德、历史、地理、

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信息技术、综合实践活动、音乐、体育、美

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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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参赛方式

教师登陆云南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（web.yneduyun.cn)

进行网上报名并上传作品，报送截止日期为 2017年 9月 30日，

具体报送要求及参赛办法详见附件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全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、专兼职教科研人员、电教工

作者均可参加本次活动。请各州市教育局广泛宣传，以县为单位

组织、发动教师参赛。已参加全国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应

用能力提升工程培训的教师，应积极参加本次活动。

（二）凡参赛作品获奖的教师，计予 2017 年度中小学幼儿

园教师全员培训 2学分，获奖作品上传云南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

平台，供全省教师免费下载，用于教学、教研和教师培训。

（三）本次活动由省教育厅师范教育处组织，省电化教育馆

具体实施，中国移动云南公司等单位承担赛事平台的支撑保障工

作。

（四）活动的组织、实施与成果运用，要同推进教育信息化

建设、教师全员培训、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培训、“一师

一优课”“一师一优活动”等紧密结合起来，逐步建立教师参与

微课制作和应用的常态化机制，形成“课堂用、培训用、日常用、

普遍用”的局面，推动课堂教学改革创新，切实提升教育教学质

量和教师全员培训水平。

（五）本次活动由教师个人申报微课作品，州市教育局初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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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向省教育厅推荐报送，每个州市限推荐报送 200件作品，推荐

报送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10 月 31 日。
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

省教育厅师范教育处 王光雄 0871-65141663

省电化教育馆 许南熙 0871-65147236

附件：云南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微课程制作大赛活动指南

2017 年 6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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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7年 6月 28日印发


